
本期专题——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

完善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体系

  有效应对与解决财政行政争议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财政厅不断强化服务理

念，完善行政复议与应诉工作体系，有

效应对行政复议和诉讼，充分维护了

财政部门依法理财的良好形象。2006

年至 2010年 5月底，浙江省各级财政

部门共审理行政复议案件27件，处理

行政应诉案件16件，应诉案件行政机

关的胜诉率达100% 。

一是完善各项相关制度，规范执

法监督行为。制发了《 浙江省财政厅行

政复议和应诉工作规程》，统一了财政

行政复议和应诉法律文书格式。同时，

建立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行政处罚

和行政许可案件统计报告制度，定期

进行案件总结分析。此外，还制定了《浙

江省财政厅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开展

规范财政权力运行工作，公开行政执

法主体、依据、程序、时限和责任，强

化社会监督。加快推行重大行政决策

法律咨询机制，推动行政决策科学化、

民主化、法治化。

二是关口前移，法制机构提前介

入。财政法制机构平时注意积极做好

知识和信息储备，研究相关法律问题，

组织好财政决策、行政执法中合法性

论证工作。对一些重大复杂案件，财

政法制机构已逐步实行先行介入，指

导办案人员及时取证、有效取证，与办

案人员一起研究案情。对确实把握不

准的问题，及时向司法部门咨询，主动

与司法部门协调、会商，确保所办案件

经得起司法的检验。

三是梳理程序，确保案件处理的

规范化。对具体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规定了如下工作程序：首先，检查职

权是否法定或法律授权；其次，检

查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违法事实是否清

楚，财政部门的取证是否合法，依法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是否确凿；
第三，检查适用的法律是否适当；第

四，检查作出行政决定的程序是否合

法；第五，检查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是

否存在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

情况；第六，检查作出行政决定时是

否存在显失公正的问题；第七，检查

是否存在超越职权、滥用行政职权作

出具体行政的行为。

四是妥善化解争议，保障行政相

对人合法权益。在具体办理行政复议

案件时，财政法制机构认真听取双方

当事人的意见，全面调查了解情况，耐

心做好沟通说服工作，并注重运用调

解手段结案，通过沟通协调和自我纠

错，构建和谐复议机制。财政法制机

构一方面积极主动地与行政相对人沟

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化解矛盾，

争取原告主动撤诉；另一方面如果财

政执法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实存在

行政程序瑕疵等问题，法制机构则及

时与执法机构沟通。

五是精心准备，做好答辩出庭工

作。在办理行政应诉案件时，财政法

制机构与业务处室密切配合、合理分

工，准备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证据，

提交答辩文书，并及时组织法律顾问

及其他相关工作人员召开案情讨论会，

进行案件分析，准备应诉策略与答辩

提纲。庭审中，由法制机构协调、组织

本机关的行政应诉工作，业务处室负

责人与有关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案件

的代理人，根据既定方案做好庭审应

对工作。

六是优化互动平台，促进行政司

法良性联动。对财政管理中具有普遍

性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与省高级人

民法高院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研究解

决。如就财政周转金合同有效性问题

等，与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联合召

开座谈会并形成纪要，印发全省财政

系统和法院系统，确认合同有效性，

避免了国家资产流失。此外，还邀请司

法机关有关负责人向执法人员有针对

性地剖析财政行政诉讼案例，讲解执

法风险防范，并主动与法院沟通，协助

审判人员熟悉有关财政法律、法规。

七是健全考核机制，确保工作实

效。我厅将行政复议、应诉工作纳入

全省财政法制考核和厅目标责任制考

核内容。每年的全省财政法制考核工

作中明确规定，当年发生具体行政行

为违法的，或行政复议案件被上级机

关依法撤销、变更、责令履行，或当年

发生行政诉讼案件被法院判决败诉的

市县财政部门，在法制工作先进评比时

“一票否决”。在厅目标责任制考核工

作中，厅机关各部门如果出现上述情

况，按规定扣除相应的考核分数。通

过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和应诉的考核机

制，有效提高各部门、各单位做好行

政复议和应诉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

确保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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